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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及《分包意向协议》（供应商所投货物全部由

小微企业制造的仅需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）

《分包意向协议》

1、供应商所投货物全部由小微企业制造的，请根据要求提供《中小企业声

明函》。

2、供应商所投货物为大型企业制造的，请根据要求提供《分包意向协议》，

并在分包意向协议中进行相关比例说明。应预留至少 40%的份额由中小企业提

供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，并提供意向分包企业的《中小企

业声明函》。如果不按照要求提供预留份额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，将

做无效投标处理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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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包意向协议书

新疆四海天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 、新疆四海天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

自愿达成分包意向，参加英吉沙县人民医院 2024 年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

（采购项目编号：XJYJS((GK)2024-01）的响应活动。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， 就

项目的响应和合同实施阶段的有关事务协商一致订立意向如下

立约方：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

：

一、分包意向各方关系

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为投标方、新疆四海天呈信息技术有限

公司、为分包意向供应商，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以投标供应商的

身份参加本项目的响应。若中标，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与采购人

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承接分包意向的各供应商与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

公司签订分包合同。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就采购项目和分包项目

向采购人负责，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承担责任。

二、有关事项约定如下：

1.如中标，分包供应商分别与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签订合同

书，并就中标项目分包部分向采购人负责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；

2.分包意向供应商 1 新疆四海天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（微型）企业，将承

担适宜分包部分（具体分包内容）合同总金额 65 %的工作内容。

3.分包意向供应商 2 （公司全称） 为（请填写：大型、中型、小型、

微型）企业，将承担适宜分包部分（具体分包内容）合同总金额 %的工作容。

4.分包意向供应商 3 （公司全称） 为（请填写：大型、中型、小型、

微型）企业，将承担适宜分包部分（具体分包内容）合同总金额 %的工作容。

…

三、接受分包合同的中小企业与分包企业之间（不存在）直接控股、管理关

系的情形。（分包中有中小企业时适用）

四、如因违约过失责任而导致采购人经济损失或被索赔时，中电信数智科技

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 同意无条件优先清偿采购人的一切债务和经济赔偿。

五、如中标，分包意向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终止本意向协议。

六、本意向书在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内有效，如获中标资格，有效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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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续至合同履行完毕之日。

七、本意向书正本一式 3 份，随投标文件装订 1 份，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

公司喀什分公司及各分包意向供应商各一份。

甲公司全称：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:

2024年 06月 04 日

乙公司全称：新疆四海天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: 闵晶

2024年 06月 04 日



英吉沙县人民医院 2024 年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

2890



英吉沙县人民医院 2024 年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

2891


	9.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及《分包意向协议》（供应商所投货物全部由小微企业制造的仅需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）

